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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之间原来执行的会计

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加之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的相

关衔接规定之间也存在细微的差异，因此就行政事

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而言，首次执行日预算会

计账套相关科目期初余额的确定是技术层面的难点

之一，本文拟对此加以具体梳理和剖析。

一、首次执行日余额确定机理

《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78
号）所确立的“双基础”原则决定了政府会计制度下

的财务会计账套应以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而预

算会计账套则必须以收付实现制作为核算基础[1]。

但是，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之前

的核算基础，既不是严格的收付实现制，也不是权责

发生制，这样就导致了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执行政

府会计制度起始点的各类结转、结余类科目的余额

并非源自于严格的收付实现制基础。

综观财政部已经发布的《关于印发〈政府会计制

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通知》（财

会［2017］25号）以及《关于印发〈政府会计制度——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与〈行政单位会计制

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处理规定的

通知》（财会［2018］3号）及相关的补充规定和衔接

规定，从技术层面而言，官方最终选择了追溯调整的

方式来确定预算会计账套相关科目首次执行日的余

额[2，3]。这就意味着，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执行政府

会计制度时，其首次执行日的预算会计账套相关科

目的期初余额不能直接取自于原账套相关科目的余

额，而需要依照相关衔接规定所确立的原则加以调

整后才能确定。

需要指出的是，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首次执行

日预算会计账套相关科目期初余额的确立规则之间

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行政单位相对简单，事

业单位则相对复杂。

二、首次执行日相关调整事项

由于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原来执行各自的制

度，尽管在政府会计制度框架下两者适用同一会计

科目体系，但首次执行日双方预算会计账套同一结

转、结余科目所对接的原账套结转、结余类科目的具

体名称存在细微的差异。此外，双方首次执行日预算

会计账套同一结转或结余类科目期初余额的计算规

则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为了淡化双方首次执行日预算会计账套期初余

额确立规则上的具体差异，本文从驱动要素视角对

所需调整的事项分别加以归类和剖析，以加深实务

工作者对其的理解和把握。

1. 应收、应付类业务的调整成因及调整规则解

析。无论是行政单位还是事业单位，也无论是财政资

金、专项资金还是其他资金，在严格的收付实现制计

预算会计账套首次执行日余额的确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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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基础之下，都不应该将应收、应付类业务纳入会计

核算的范畴。由于在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之前，行政单

位和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基础均并非是严格的收付

实现制，同时依据理论和实务惯例，应收或应付类业

务的初始计量通常分别与收入类和支出类科目相对

应。换言之，首次执行日应收业务的存在，意味着原

账套的各类收入科目的发生额中存在非收付实现制

的多计成分，进而导致 2018年 12月 31日原账套各

类结转类科目余额的多计，因此在确定首次执行日

预算会计账套相关结转类科目的余额时，需要在原

账套对应科目余额的基础上加以“减计”。同样，首次

执行日应付业务的存在，意味着原账套的各类支出

科目的发生额中存在非收付实现制的多计成分，进

而导致2018年12月31日原账套各类结转类科目余

额的少计，因此在确定首次执行日预算会计账套相

关结转类科目的余额时，需要在原账套对应科目余

额的基础上加以“加计”。

2. 预收、预付类业务的调整成因及调整规则解

析。预收和预付类业务意味着相应的货币资金已经

收取或已经支付，在严格的收付实现制下，本来应该

分别纳入收入和支出范畴予以确认和计量，但由于

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在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之前均并

非执行严格的收付实现制计量基础，这样就导致了

将所收取或支付的货币资金分别作为预收或预付业

务加以确认和计量。换言之，首次执行日预收业务的

存在，意味着原账套的各类收入科目的发生额中存

在少计的成分，进而导致 2018年 12月 31日原账套

各类结转类科目余额的少计，因此在确定首次执行

日预算会计账套相关结转类科目的余额时，需要在

原账套对应科目余额的基础上加以“加计”。同样，首

次执行日预付业务的存在，意味着原账套的各类支

出科目的发生额中存在少计的成分，进而导致2018
年12月31日原账套各类结转类科目余额的多计，因

此在确定首次执行日预算会计账套相关结转类科目

的余额时，需要在原账套对应科目余额的基础上加

以“减计”。

3. 存货业务的调整成因及调整规则解析。只有

事业单位在确定首次执行日预算会计账套相关科目

的期初余额时，才会涉及存货业务的调整。在执行政

府会计制度之前，事业单位支付存货的采购资金时，

并没有将所支付的采购资金作为支出类科目加以确

认和计量，从严格的收付实现制角度而言，就存在支

出少计的成分，进而导致 2018年 12月 31日原账套

各类结转类科目余额的多计，因此在确定首次执行

日预算会计账套相关结转类科目的余额时，需要在

原账套对应科目余额的基础上加以“减计”。

4. 短期、长期投资类业务的调整成因及调整规

则解析。从相关财务制度的规定中不难判定，只有事

业单位才有可能发生短期或长期投资类业务。在执

行政府会计制度以前，事业单位支付其他资金（非财

政非专项资金，下同）获取短期或长期投资权利时，

在账务处理上只是将其视为资产类科目内部的此增

彼减。然而从严格的收付实现制角度而言，就应该将

所支付的其他资金作为支出类科目加以确认和计

量。而在政府会计制度框架下，事业单位因获取短期

投资或长期投资而支付的货币资金，应通过专设的

“投资支出”科目来加以确认和计量。换言之，事业单

位首次执行日短期或（和）长期投资业务的存在，意

味着2018年12月31日其他资金的结余类科目余额

中存在多计的成分，因此在确定首次执行日预算会

计账套相关结转类科目的余额时，需要在原账套对

应科目余额的基础上加以“减计”。

5. 短期、长期借款类业务调整成因及调整规则

解析。从严格的收付实现制角度而言，企业取得短期

借款和长期借款而收到的货币资金也应纳入收入范

畴来加以确认和计量。但在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以前，

事业单位通常将所收到的货币基金纳入负债范畴来

加以确认和计量。而在政府会计制度框架下，事业

单位取得短期借款或长期借款而收到的货币资金，

在预算会计账套中应同时作为“债务预算收入”加以

确认和计量。换言之，首次执行日短期借款和长期借

款的存在，意味着事业单位 2018年 12月 31日事业

基金的余额存在少计的成分，因此在确定首次执行

日预算会计账套“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的余额时，

需要在原账套“事业基金”科目余额的基础上加以

“加计”。

6. 小结。综合上文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在

确定政府会计主体首次执行日预算会计账套相关结

转、结余类科目的期初余额时，需要加以调整的驱动

要素包括应收、应付、预收、预付、存货、短期投资、长

期股权投资、长期债券投资、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十

大类业务。

需要指出的是，衔接办法中关于预算会计账套

首次执行日“财政拨款结转”“非财政拨款结转”与

“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的账务处理模式存在一定的

差异，前两者采用的是先调整再入账的“一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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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后者采用的是先入账再调整的“多步入账”模

式，但三者入账时的核心对应科目均是“资金结存”。

此外，对于与财政资金相关联的“财政拨款结转”科

目而言，如果首次执行日财务会计账套的“财政应返

还额度”存有余额，就需要在预算会计账套“财政拨

款结转”科目期初余额的基础上减去“财政应返还额

度”科目的期初余额，以确定与“财政拨款结转”科目

相对应的“资金结存——货币资金”科目的金额。

三、实务工作中应注意的操作细节

摸清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

有多少结余资金，是实现财政部门精细化管理目标

的客观需要。与以往相比较，《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和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突出特征就体现在，收入、支

出以及结转结余科目必须围绕财政资金、非财政专

项资金以及非财政非专项资金分类加以设置[4，5]。

与此要求相适应，行政单位设置了“财政拨款结转”

“财政拨款结余”和“其他资金结转结余”三个科目来

分别体现财政资金和非财政资金的结转或结余，事

业单位则设置了“财政补助结转”“财政补助结余”

“非财政补助结转”和“事业基金”来分别体现财政资

金、非财政专项资金以及非财政非专项资金的结转

或结余。

为了确保政府会计制度的顺利实施，财政部发

布了相关的衔接办法，尽管在相关的衔接办法中均

清晰地规定了首次执行日预算会计账套的结转、结

余类科目与各政府会计主体原账套相关结转、结余

类科目的专属对应关系，但在上文所归纳和梳理出

的十大类应予调整的业务中，应收、应付、预收、预付

和存货科目的明细账并非是按照财政资金、非财政

专项资金及非财政非专项资金来设置的，这就意味

着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在计算首次执行日预算会计

账套相关结转或结余科目的期初余额时，需要“加

计”或者“减计”的金额无法从各自的原账套中直接

获取。

有鉴于此，在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衔接办法及补

充规定的“新旧制度衔接总要求”中，均要求各政府

会计主体依照各自的“本规定”编制原账的“部分科

目余额明细表”（简称“余额明细表”），各衔接办法的

余额明细表不但规定了会计科目的名称，而且明确

了各会计科目明细项目的具体设置方式。需要强调

的是，各余额明细表中所要求填列的明细项目与原

账各对应会计科目明细账的设置方式存在较大的差

异，这就意味着编制各余额明细表时无法从原账对

应科目的明细账中直接取数。

鉴于上述阐述与分析，为了确保政府会计制度

的顺利实施，各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必须事先安排

足够的人员并留出足够的时间，摸清余额明细表所

规定会计科目的明细项目从原账中获取相应数额的

具体路径，借此确保及时准确地编制出2018年12月
31日的余额明细表，进而确保首次执行日预算会计

账套的“财政拨款结转”“财政拨款结余”“非财政拨

款结转”和“非财政拨款结余”科目入账金额的准确

无误。

四、总结

总而言之，只有弄清了首次执行日预算会计账

套相关结转、结余类科目期初余额确定时应予调整

事项的调整成因和调整规则，并事先安排足够的人

员和时间摸清余额明细表各会计科目所需填列的明

细项目的具体取数路径，才能确保首次执行日预算

会计账套相关结转、结余科目入账金额的准确性，进

而确保政府会计制度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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